
附件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鼓励
减免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国有企事业单位，各州市公共资源

交易管理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完善招标投标

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通知》（发改

法规〔2023〕27 号）精神，降低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

交易成本，优化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，现就鼓励减免政府

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减免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

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，政府投资项目进行招标投标活

动时，减免投标保证金，降幅不得低于现收取数额的 50%，

招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减免投标保证

金的情况。

二、全面推行保函（保险）替代现金缴纳投标保证金

招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和其他任何单位不得排斥、限制

或拒绝投标人选择保函（保险）替代现金缴纳投标保证金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投标人、中标人指定出具保函（保险）

的银行或保险机构。

三、运用企业信用评价方式替代投标保证金



鼓励招标人运用企业信用评价方式替代投标保证金，由

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实施细则。鼓励招标人对无

失信记录的中小微企业或信用记录良好的投标人分类减免

投标保证金。

省发展改革委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强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、“互联网+监管”等协同监管措施，切实保障招标

人合法权益。


